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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深圳北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
普通股（A 股）股票并上市的辅导备案报告 

 

一、公司基本情况 

辅 导 对 象 深圳北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成 立 日 期 2015 年 12 月 11 日 

注 册 资 本 36,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宋亮 

注 册 地 址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留芳路 6 号庭威产业园 3#3 楼 E 区 

控股股东及

持 股 比 例 

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，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宋亮，直接持有公司

股份比例为 16.0189%，通过直接持股、作为相关股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

及通过一致行动关系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比例合计为
31.4294% 

行 业 分 类 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
在其他交易场

所（申请）挂牌

或上市的情况 
无 

备 注 
公司近 3 年内不存在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被终止审查、不

予核准、不予注册的情形 

二、辅导相关信息 

辅导协议签署

时 间 
2022 年 10 月 17 日 

辅 导 机 构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
律 师 事 务 所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

会计师事务所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三、辅导工作安排  

时间 辅导内容 实施方案 辅导人员 

2022 年 7
月-9 月 

辅导前期

准备工作 

本阶段的辅导重点在于对公司进行全方位的摸底

调查，重点了解公司的财务会计管理体系、内控

制度建设、法人治理结构、业务情况、同业竞争

与关联关系、企业发展规划等情况以及董事、监

事、高管人员对有关法律法规知识的了解与掌握

程度和其诚信意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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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 辅导内容 实施方案 辅导人员 

2022 年

10 月

-2022 年

11 月 

正式辅导

期—第一

阶段 

本阶段辅导重点在于集中培训及解决问题。对公

司的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、持有 5%以上股

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（或其法定代表人）、或基

金管理人的委派代表等，以及监管机构认为有必

要参加辅导的其他人员进行培训，培训内容主要

为由辅导机构负责讲解关于境内发行上市辅导规

程及辅导过程有关的法律、财务等知识，使公司

有关人员了解辅导的意义和辅导的总体计划安排

并制定学习计划；介绍境内股票发行和上市的条

件，股票发行上市的程序以及现行公司发行上市

的相关法规，并结合公司上市方面存在的主要问

题进行解析。 
辅导机构将会同公司聘请的会计师及律师协助公

司建立健全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，不定时地向公

司董事会、监事会了解其工作情况，查阅股东大

会、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记录，并列席相关的

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，检查公司股东

大会、董事会和监事会对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是否

依法行使其相应职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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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

12 月

-2023 年

2 月 

正式辅导

期—第二

阶段 

本阶段辅导重点在于完成辅导计划，进行考核评

估，协助辅导对象准备辅导验收考试，做好首次

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准备工作，配合公司制

作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股票并在科

创板上市的申请文件。 
当辅导机构认为达到辅导计划目标后，将向中国

证监会深圳监管局报送《辅导工作总结报告》，提

出辅导评估申请。待辅导验收完成后，辅导机构

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申报发行材料。 
在辅导工作结束至辅导机构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推

荐公司的股票发行申请文件期间，辅导机构仍将

持续关注公司的重大变化，对发生与《辅导工作

总结报告》不一致的重大事项，将及时向中国证

监会深圳监管局报告。 
辅导机构将根据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政策的规定或

辅导对象的合理要求，对以上的辅导计划适当地

予以调整，或增加其他辅导对象以及辅导机构认

为必要的辅导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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